承诺书


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惠济分局：
     本人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关于“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”的规定已知晓。在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一人有限公司）时，目前没有本人投资的一人有限公司。特此承诺。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的此规定，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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